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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智慧財產權屬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所有，請勿翻印。


1、 [bookmark: _Toc183545333][bookmark: _Toc190773670]背景與目的
[bookmark: _Toc51354320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於106年10月5日指示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下稱「金融總會」）籌設金融科技創新園區（下稱「園區」），並由金融總會委託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下稱「資策會」）規劃執行，並於107年度啟動「金融科技創新園區營運計畫」（下稱「本計畫」）。
2、 [bookmark: _Toc190773671]成立目的
本計畫主要目的有三：（一）有效整合跨產業領域資源、建構金融科技產業虛實創新生態環境；（二）建立臺灣對國際金融科技創新創業網絡的門戶；（三）提供金融法規監理門診服務，接軌金管會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加速國內金融科技創新創業發展。
 為達上述目的，本計畫擬招募海內外金融科技產業各式單位，包括：金融科技新創業者、科技新創、科技公司以及金融機構等進駐園區，希冀匯集國內、外金融科技產、官、學、研多方資源，鏈結國內外金融科技創新創業加速器、創新創業計畫與各大創新育成中心的能量，提供技術深化、新創加速、共創實證、國際進駐等資源，並透過分區育成規劃，俾各空間皆能有效、有序運用，吸引不同需求創業團隊參與，且使臺灣金融科技的新創能量能有效凝聚，建立鏈結全球金融科技創新網絡的單一窗口。本須知彙整金融科技新創申請進駐園區「固定座位方案」之相關資料，協助申請者易了解並依循作業要點內容。


3、 [bookmark: _Toc190773672]輔導資源
本園區創新創業之相關輔導資源，提供進駐業者進行申請，詳述如下：
[bookmark: _Toc64720160][bookmark: _Toc66975765][bookmark: _Toc514159488]表 1  金融科技創新園區輔導資源
	資源類型
	項目
	獨立辦公室
	固定座位
	非固定座位

	空間資源
	進駐期間
	18個月
	18個月
	6個月

	
	公司登記
	[footnoteRef:1]（註解1） [1:  具獨立辦公室、固定座位進駐資格、且其核心成員常駐園區的業者，在完成進駐契約簽訂及公證後，得以園區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1號13樓）進行公司登記。前述核心成員名單須書面提列經園區審查同意，常駐園區指每月逾8成以上工作日於園區工作，計算方式以工作日門禁進出為原則，代打卡或打卡後未實際進駐期間均應扣除，假日使用亦可計入出席次數，但因法定傳染病、重大事故或其他原因園區另有規定則不在此限。
獲非固定座位之國際團隊若因來台設立初期須經常往返母公司及設立辦公地點不易等營運需求，在完成進駐契約簽訂及公證後，得以園區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1號13樓）進行公司登記。此類型之同一國際團隊如屆期繼續申請進駐，則須轉為申請固定座位或獨立辦公室。] 


	
	每月實質出席率達80%
	[footnoteRef:2]（註解2） [2:  進駐獨立辦公室、固定座位等之業者，於進駐期間無故連續2個月每月實質出席率皆低於8成（計算方式同註解1常駐園區定義），且未提前以書面告知緣由，園區得調整進駐空間並隨時終止進駐契約。] 

	-

	
	會議室/直播室
	V
	V
	[footnoteRef:3]（註解3） [3:  以進駐獨立辦公室及固定座位者為優先，其中又以首次申請使用者為優先。] 


	
	開放式展演空間
	[footnoteRef:4] (註解4) [4:  進駐獨立辦公室及固定座位之業者，每6個月可享有免費使用1時段，如未於期限內使用則視為過期並不得展延至下期。進駐非固定座位之業者如有需求，則須依《金融科技創新園區管理與使用規範》之百人展演空間租借須知付費使用。] 


	
	交流區/視訊電話室
	V
	V
	V 

	
	桌邊櫃置物空間
	V
	V
	-

	
	辦公區域24小時門禁/禪靜室
	V
	V
	-

	輔導
資源
	國內
	金融科技創業諮詢與新創講座
	V
	V
	V

	
	
	· 法規健檢
· 創新洞見講座
· 職場紓壓講座
	· 資安健檢
· 法規解密講座

	
	
	

	
	
	新創事業輔導
· 一對一事業策略及市場輔導
· 國際區域市場拓展評估輔導
· 申請進入創櫃板/資本市場輔導
	V
	V
	V

	
	
	媒合與發表
· 產創業務/募資媒合會議
· 國內外各式虛實發表機會
	V
	V
	V

	
	國際
	國際市場輔導
	V
	V
	V

	
	
	國際合作共創空間進駐
	V
	V
	V

	
	技術
	雲端平台技術資源
	V
	V
	[footnoteRef:5]（註解5） [5:  視個別廠商提供之資源另議之。] 


	
	法規
	監理門診/監理沙龍
	V
	V
	V

	其他資源
	監理沙盒創新實驗或業務試辦輔導
	V
	V
	V


 *園區保有上述輔導資源調整之權利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4、 [bookmark: _Toc513815191][bookmark: _Toc190773673]招募對象
[bookmark: _Toc513815199][bookmark: _Toc514159489][bookmark: _Toc2606063][bookmark: _Toc66975766]歡迎人工智慧、虛擬資產、資訊安全、法遵科技、身分認證、eKYC、eAML、綠色金融、ESG、供應鏈金融、智能理財、保險科技、區塊鏈、支付、防範詐騙、資訊整合與聚合平台，以及企業解決方案應用於金融科技相關場景之業者申請進駐。申請資格說明如下：
表 2  第15梯次招募條件
	項目
	固定座位

	業務方向
	提供「金融科技」[footnoteRef:6]之產品或服務； [6:  金融科技之定義：根據中華民國105年金管會《資訊服務業及金融科技業為經主管機關認定之金融相關事業規定》法令函釋
利用資訊或網路科技，從事輔助金融機構業務發展之資料蒐集、處理、分析或供應者。
利用資訊或網路科技，以提升金融服務或作業流程之效率或安全性者。
其他以資訊或科技為基礎，設計或發展數位化或創新金融服務者。] 

提供優化或自動化金融服務相關技術；
人工智慧、虛擬資產或資訊安全等相關應用於金融科技領域

	產品發展進度
	已具有雛型（prototype）

	公司登記
	依國內公司法合法登記之公司／
國際業者須提供公司登記證明英文版資料

	公司/新創規模
	實收資本額不超過新台幣1億元（含），
或經常雇用員工人數不超過200人之事業
*超過以上限制，請洽詢園區科技業者進駐方案
*若隸屬集團內設有金管會核發金融牌照之金融機構者，
請洽詢園區企業實驗室進駐方案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bookmark: _Toc513543206]

5、 [bookmark: _Toc190773674]園區進駐方案
[bookmark: _Hlk516405759][bookmark: _Toc513205869]本園區提供「獨立辦公室」、「固定座位」、「非固定座位」三種方案，開放業者視需求申請，其中「固定座位」方案適合仍處於初創期、團隊成員數較少且對固定場域需求較小，或在外已有辦公空間之新創業者。以下就「固定座位」的進駐方案進行說明：
[bookmark: _Toc2606064][bookmark: _Toc66975767]表 3　「固定座位」進駐方案
	項目
	固定座位

	進駐
租金
	· 每席訂價4,000元，為鼓勵金融科技新創事業發展，提供場地使用費減免優惠，優惠後場地使用費為每月每席新台幣2,800元。
· 繳付方式：採月繳制，業者須於每月30號前繳付次月場地使用費至資策會專戶，並以書信回覆已繳付之訊息；首期款項則應於115年6月30日前完成繳納。

	進駐期間
	· 本期進駐期間為115年7月1日至116年12月31日（18個月），業者得於契約有效期間屆以書面向園區申請展延一次，經執行單位審查並同意後始生展延之效力，續約期程則配合執行單位規劃辦理。執行單位得視進駐空間使用狀況、輔導參與度、優良表現事蹟、因應政策推動方向與園區可提供輔導資源等進行評估。
· 承租固定座位者，於進駐滿2個月後，得依實際需求，申請調整進駐空間，惟每次申請需間隔6個月以上。
· 如進駐業者於合約未到期前申請遷出，須於遷出兩個月前以書面通知管理中心，俾利辦理相關後續程序，並於租約到期後日完成遷出所有手續（含公司登記遷出）。若未能於遷出兩個月前通知管理中心或無法於期限內完成遷出手續之單位，押金恕不予退還，且仍須繳交未遷出月份之租金。

	申請限制
	· 使用者以書面提列經園區審查同意之核心成員為主。

	硬體設備
	· 全區提供無線網路。
· 每席含一固定辦公桌椅及相關設備。

	其他
	· 進駐時收取一個月押金與租金，共計新台幣5,600元/席
· 押金須以即期支票繳交，並於辦妥遷出作業後退還。
· 水電費原則上不另外收取，然若於未開放時段擅自使用，或因不當使用而造成電線、管路等毀損，園區得求業者負責回復原狀或賠償。
· 固定座位由本園區進行區域規劃，進駐業者不得隨意更換區域或佔用空位。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6、 [bookmark: _Toc64727023][bookmark: _Toc64727024][bookmark: _Toc64727025][bookmark: _Toc64727026][bookmark: _Toc513815195][bookmark: _Toc190773675]審核機制
申請進駐之業者，應依本計畫進駐審議機制提出申請，並採三階段審查。第一階段：園區管理平台進行進駐資格之書面審查；第二階段：申請業者於進駐審議委員會議進行簡報；第三階段：申請業者須於法規健檢會議進行報告。金融科技創新園區之審議委員，將依申請業者所提計畫書及審議會議報告，評估其進駐資格、輔導需求及新創事業發展情形；經審議會議與法規健檢評估通過者，始得進駐園區。
1、 [bookmark: _Toc190773518]評審標準
· 創意構想（創意與創新性、市場可行性分析、技術競爭性）
· 營運規劃（經營團隊、營運概況、產品與行銷、市場競爭分析）
· 國際化指標（國際市場潛力、國際化程度）
· 營運成果（財務結構與風險分析、營業規模、預算運用、投資價值）
2、 [bookmark: _Toc190773519]金融科技創新園區新創招募機制圖

03月02日(一)至
04月15日(三)
05月08日(五)至05月14日(四)
05月05日(二)至
05月07日(四)
(其中一日)
04月27日(一)
書面審查
結果通知
招募徵件


審議通過名單提報金融總會
進駐資格核備

審議會議





05月15日(五)
05月18日(一)至
05月28日(四)
115年07月01日(三)
書面通知後10個工作天內完成

審議會議
結果通知
法規健檢
進駐園區
合約簽訂




[bookmark: _Toc64720190][bookmark: _Toc66975769]圖 1  金融科技創新園區新創招募機制圖

[bookmark: _Toc512178873][bookmark: _Toc513815205][bookmark: _Toc514159490][bookmark: _Toc66975768]

表 4  金融科技創新園區進駐業者報名須知一覽表（固定座位）
	項目
	固定座位

	徵選
方式
	· 隨每期招募計畫啟動。

	審核
機制
	第1階段 書審
第2階段 審議會議
第3階段 法規健檢

	報名
期間
	· 徵選時程將於本園區官網進行公告。第15梯次招募為115年03月02日（一）開始收件至115年04月15日（三）。

	報名
資格
	· 需為已成立公司。詳情參考各空間進駐條件。

	報名
方式
	· 將應備文件以電子檔形式，寄送至本計畫官方信箱（fintechspace@iii.org.tw）。信件主旨請依申請類別標示為：【園區進駐申請 – 固定座位】OOOO（公司名稱）。

	應備
文件
	· 進駐申請書（附件一，進駐申請表、團隊切結書、申請進駐單位是否涉及訴訟之聲明書、「銀行與網路借貸平臺業者合作自律規範」法令遵循自評表（申請進駐單位如為銀行與網路借貸平臺業者才須填寫）、個人資料蒐集同意書。
· 營運計畫書（附件二）。
· 推薦書（附件三，非必要申請文件；若提出須請推薦機構用印）。
· 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影本（擇一提供）：(1) 公司/商號登記機關核准公司/商業登記之核准函、公司登記表/商業登記抄本、公司/商業登記證明書、公司基本資料/商業登記基本資料；(2) 其他依法核准設立之登記證明文件（國際新創公司需繳附公司登記證明相關文件）。
· 納稅證明影本（擇一提供）：(1)所營事業近一年或最新一期的之營業稅報稅資料（401、403表或營業稅查定課徵核定稅額繳款書）、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檢附「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公函核定使用統一發票者，須另附「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2) 所得稅繳稅證明：所得稅結算申報繳費收執聯、經所得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機關或團體及其組織結算申報書」、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3) 其他依法免繳納營業稅/所得稅：請提供營業稅申報書、主管機關核定通知書影本或其他依法免稅之證明文件（國際新創公司免提供）。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7、 [bookmark: _Toc190773676]進駐「固定座位」新創之權利、義務與回饋
凡申請核准進駐「固定座位」之新創業者，於本計畫期間享有下列權利、義務，並同意以下回饋項目：
1、 [bookmark: _Toc190773521]權利項目：可享有進駐本園區「固定座位」18個月（115年07月01日 - 116年12月31日）以及申請園區輔導資源的權利。
2、 [bookmark: _Toc190773522]義務項目
1. 須同意本申請須知及不定期更新之相關規範，包括但不限於《金融科技創新園區管理與使用規範》、《金融科技創新園區場域資訊安全管理規範》等。
2. 須配合參與法規及資安健檢，以了解未來是否涉及金融特許業務或違反法規的可能；進駐後若因公司發展調整商業模式，亦須主動告知園區。
3. 契約簽訂完成並繳付租金時，應另支付相當於一個月租金之押金。押金原則上在確認進駐公司完成遷出並結清相關費用後退還；進駐期間如因故提前遷出，應於預定遷出日二個月前通知園區，並於合約到期日前內完成遷出程序；未依規定通知或未於期限內完成遷出者，押金不予退還，且仍應繳納未遷出期間之租金。
4. 須依規定定期繳交辦公場地/設施租金、非正常上班時間所使用之水電費及清潔費等。
5. 須於收到進駐合約10個工作天內簽訂《金融科技創新園區進駐培育輔導契約》，逾期視同棄權。
6. 須配合園區所在仰德大樓所擬定之各式相關辦法或要點。
3、 [bookmark: _Toc190773523]回饋項目
1. 新創事業發展輔導追蹤：同意提供營運經驗、營運績效以及募資情況等相關說明與資料（須配合園區新創發展現況調查）。除經進駐業者認屬於不得對外公開之資料外，其餘應隨時配合提供。  
2. 推廣金融科技創新創業：同意提供文字、影音、圖片、照片或實體活動等相關資訊分享創業歷程與成果，並無償授權予本園區運用於各項成果發表、展示、宣傳、分享會等活動，以促進整體金融科技創業發展。
8、 [bookmark: _Toc190773677]其他注意事項
1、 [bookmark: _Toc190773525][bookmark: _Hlk515524263]進駐業者於計畫期間，非法侵害他人營業秘密、智慧財產權或其他相關權利者，由其自行負責處理並自負一切法律責任，園區對此概不負責；若主辦或執行單位因此受有任何損害，得依法向業者請求所有損害金額，以及因此衍生之訴訟、律師與相關費用等。
2、 [bookmark: _Toc190773526]進駐業者之研發成果歸其所有。但法令或契約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3、 [bookmark: _Toc190773527]進駐業者若欲使用「金融科技創新園區」名義或標識，須以書面向園區告知其對外發表或印製需求（例如常駐人員名片、業務簡報或其他宣傳資料）並申請，經審查同意後方得印刷或對外發表。
4、 [bookmark: _Toc190773528]不論是否於進駐期間內，非經正式行文予園區並獲得正式書面許可者，均不得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金融科技創新園區」或「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之監管、輔導、合作等相關名義對外推廣業務。如進駐業者違反，園區得終止合約並請其即時遷出、賠償一切損失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訴訟及律師費用），並公開在指定之各大媒體刊登道歉或更正啟事。
5、 [bookmark: _Toc190773529]本申請須知之輔導事項、核准日期、補助金額及相關資訊，除屬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規定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者外，將公開於本園區之官方網站 （https://www.fintechspace.com.tw/）。
6、 [bookmark: _Toc190773530]進駐業者若有下列情況，執行單位得經審議後，提前終止合約並命限期搬離：
1. 申請資料有不實或隱匿情形，或實際營業項目與申請進駐項目不符者。
2. 進駐人員或營業項目涉及違法情事，經查屬實，或有影響園區聲譽之重大不當行為。
3. 依約應繳交之各項費用，經通知後仍逾期未繳。
4. 違反本申請須知、管理規範或雙方簽訂之進駐合約約定事項。
5. 進度報告嚴重落後，或其他足以影響進駐資格之重大事項。
7、 [bookmark: _Toc190773531]聯絡資訊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1號13F（金融科技創新園區）
電話：(02) 2356-9691 洪小姐；(02) 2356-9653 錢小姐
Email：fintechspace@iii.org.tw
[bookmark: _Toc447279933][bookmark: _Toc447294437][bookmark: _Toc447295917][bookmark: _Toc458779860]官方網站：https://www.fintechspac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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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智慧財產權屬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所有，請勿翻印。

附件一

發布日期：115年 3 月
[bookmark: _Toc64720154][bookmark: _Toc64725106]







[bookmark: _Toc190773678]附件一、「金融科技創新園區」進駐申請書



1、 [bookmark: _Toc190773679]進駐申請表「固定座位」
※ 以下內容全為必填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一、基本資料
	是否了解申請進駐單位者需於申請時已成立公司（海內外皆可）？ 
· 已了解，公司已於申請時成立完成

	
	申請公司
	
	公司負責人
	

	
	核心成員數
	
	員工人數
	

	
	資本額
	       
	前一年營業額
	

	
	核心技術
	

	
	主力產品
	

	
	通訊地址
	【請確實填寫可收件地址】

	
	本案聯絡人
	
	電話
	（   ）

	
	手機
	
	email
	

	二、申請文件確認
	· 進駐申請書（附件一（本份），含進駐申請表、團隊切結書、申請進駐單位是否涉及訴訟之聲明書、「銀行與網路借貸平臺業者合作自律規範」法令遵循自評表（申請進駐單位如為銀行與網路借貸平臺業者才須填寫）、個人資料蒐集同意書）。
· 營運計畫書（附件二）。
· 推薦書（附件三，非必要申請文件；若提出須請推薦機構用印）。
· 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影本（擇一提供） (1) 公司/商號登記機關核准公司/商業登記之核准函、公司登記表/商業登記抄本、公司/商業登記證明書、公司基本資料/商業登記基本資料（營利事業登記證已不再作為證明文件，可至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商工登記資料查詢列印登記資料）；(2) 其他依法核准設立之登記證明文件（國際新創公司需繳附公司登記證明相關文件）
· 納稅證明影本（擇一提供）：(1) 營業稅繳稅證明：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如401、403報表）、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檢附「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公函核定使用統一發票者，須另附「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2) 所得稅繳稅證明：所得稅結算申報繳費收執聯、經所得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機關或團體及其組織結算申報書」、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3) 其他依法免繳納營業稅/所得稅：請提供營業稅申報書、主管機關核定通知書影本或其他依法免稅之證明文件（國際新創業者免提供）。

	三、申請方案
	進駐方案
	申請進駐席次

	
	·  固定座位
	   □ _______席固定座位（最多申請6席）
  並申請□_____席非固定座位（最多10席）
（進駐期間：115/07/01-116/12/31）

	因園區進駐需求踴躍，故若申請「固定座位」者申請未果，
 □本公司願意自動轉為申請非固定座位____席(請填寫總申請席次；接受轉換者毋需再次繳交申請文件)。
 □本公司將放棄申請資格，且不接受自動轉為申請「非固定座位」。 (請注意，如勾選此選項則代表若獨立空間已滿，園區將不自動將此申請其他座位，可能影響後續進駐資格)

	以上資料提供電子檔各1份（以E-mail寄送至 fintechspace@iii.org.tw 信箱）簽

若有附加文件應加蓋申請公司印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之字樣
申請人保證填報資料均與事實相符，否則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簽



負責人簽名及公司大小章：　　　　　　　　　　　      　      

	簽署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2、 [bookmark: _Toc190773680][bookmark: _Toc458779210][bookmark: _Toc447279934][bookmark: _Hlk51149978]「金融科技創新園區」進駐申請切結書
[bookmark: _Hlk51150082]茲證明本團隊/公司提出申請進駐「金融科技創新園區」，業已知悉並願遵守申請須知之團隊權利、義務、回饋事項，亦同意下列事項：
1、 [bookmark: _Toc190773535][bookmark: _Hlk51150255]保證團隊產品內容為原創，並無抄襲、仿冒情事。
2、 [bookmark: _Toc190773536]保證計畫書所列資料及附件皆屬正確，且無任何不法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情事。
3、 [bookmark: _Toc190773537]本公司同意提供計畫相關資料予輔導單位，俾利進行輔導、成效發表與推廣活動或文宣之用途。
4、 [bookmark: _Toc190773538]同意遵守本活動相關規定。
以上所列均依照公開誠實原則填報，如有虛偽陳述或隱匿者，將無異議同意貴會取消本公司輔導資格，並自行負擔相關法律責任，特此聲明。

此 致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公司名稱：
代表人：
職稱：
統一編號：
地址：
（負責人簽名及公司大小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image: ]


3、 [bookmark: _Toc190773681]金融科技創新園區進駐申請公司或負責人未涉及訴訟聲明書
本人茲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名稱）了解並同意以下內容： 
本人及本團隊、本團隊所管理公司及所屬經理人層級以上，皆無涉及不誠信或不正當之活動，本次申請進駐「金融科技創新園區」，特此聲明均無下列情事之一，如有隱匿或聲明內容經查核並非屬實，同意園區得取消本團隊之進駐資格。 
1、 [bookmark: _Toc190773540]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或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2、 [bookmark: _Toc190773541]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者。 
3、 [bookmark: _Toc190773542]曾犯偽造貨幣、偽造有價證券、侵占、詐欺、背信罪，經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尚未逾十年者。 
4、 [bookmark: _Toc190773543]曾犯偽造文書、妨害秘密、重利、損害債權罪或違反稅捐稽徵法、智慧財產權相關規範或其他工商管理法規定，經宣告有期徒刑確定，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尚未逾五年者。 
5、 [bookmark: _Toc190773544]曾犯貪污罪，受刑之宣告確定，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尚未逾五年者。 
6、 [bookmark: _Toc190773545]違反銀行法、金融控股公司法、信託業法、票券金融管理法、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不動產證券化條例、保險法、證券交易法、期貨交易法、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管理外匯條例、信用合作社法、農業金融法、農會法、漁會法、洗錢防制法或其他金融管理法，受刑之宣告確定，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尚未逾五年者。 
7、 [bookmark: _Toc190773546]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8、 [bookmark: _Toc190773547]曾任法人宣告破產時之負責人，破產終結尚未逾五年，或調協未履行者。 
9、 [bookmark: _Toc190773548]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恢復往來者，或恢復往來後三年內仍有存款不足退票紀錄者。 
10、 [bookmark: _Toc190773549]有重大喪失債信情事尚未了結、或了結後尚未逾五年者。 
11、 [bookmark: _Toc190773550]因違反銀行法、金融控股公司法、信託業法、票券金融管理法、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不動產證券化條例、保險法、證券交易法、期貨交易法、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信用合作社法、農業金融法、農會法、漁會法或其他金融管理法，經主管機關命令撤換或解任，尚未逾五年者。 
12、 [bookmark: _Toc190773551]受感訓處分之裁定確定或因犯竊盜、贓物罪，受強制工作處分之宣告，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尚未逾五年者。
13、 [bookmark: _Toc190773552]有事實證明從事或涉及其他不誠信或不正當之活動者。


此 致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公司名稱：
代表人：
職稱：
統一編號：
地址：
（負責人簽名及公司大小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4、 [bookmark: _Toc190773553][bookmark: _Toc190773682]「銀行與網路借貸平臺業者合作自律規範」法令遵循自評表
	序
	項目
	規範內容
	是否符合
說明：

	1. 
	業者是否委託銀行提供資金保管服務
	銀行保管業者資金應採信託或十足履約保證方式辦理
	符合
不符合
說明：

	2. 
	業者是否委託銀行提供金流服務
	P2P業者應與銀行約定款項移轉方式
	符合
不符合
說明：

	3. 
	業者是否委託銀行提供徵審與信用評分
	業者應取得客戶書面同意並履行告知義務
	符合
不符合
說明：

	4. 
	業者是否受銀行委託提供貸款申請書予客戶
	業者應接受銀行委外作業定期查核
	符合
不符合
說明：（本項如有查核缺失應告知）

	5. 
	業者是否與銀行進行廣告合作
	業者就客戶資料之交互提供或保存應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符合
不符合
說明：

	6. 
	業者是否委託銀行保管債權文件
	業者應事先取得客戶同意
	符合
不符合
說明：

	7. 
	業者是否涉及發行有價證券、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服務
	不得涉及
	符合
不符合
說明：

	8. 
	業者是否提供收付借貸本息款項金流中介服務
	不得提供
	符合
不符合
說明：

	9. 
	業者是否涉及收受存款或儲值款項
	不得收受存款或儲值
	符合
不符合
說明：

	10. 
	業者是否提供資訊蒐集、資訊揭露、信用評等、資訊交換等服務
	業者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
	符合
不符合
說明：

	11. 
	業者是否有不當催收、違反公平交易法、多層傳銷管理法等規定
	業者應說明是否涉及催收作業及如何進行催收
	符合
不符合
說明：


本團隊或本團隊所管理公司之業務若有涉及銀行公會所訂定「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銀行與網路借貸平臺業者間之業務合作自律規範」，而與P2P網路借貸平臺（peer to peer network lending platform）相關（即撮合金錢借貸契約相關服務之平臺），應填寫園區所要求之P2P自評表。
（負責人簽名及公司大小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版本：P-CV23030224-1-DTRI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下稱本會)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令及本會個人資料保護政策、規章，於向您蒐集個人資料前，依法向您告知下列事項，敬請詳閱。

1、 蒐集目的及類別
本會因作為FinTechSpace執行團隊，並辦理或執行相關業務、活動、計畫、提供服務及供本會用於陳報主管機關或其他合於本會捐助章程所定業務、寄送本會或產業相關活動訊息之蒐集目的，而需獲取您下列個人資料類別：姓名、電子郵遞地址(Email)、公司、部門、職稱、電話號碼。
※您日後如不願再收到本會所寄送之行銷訊息，可於收到前述訊息時，直接點選訊息內拒絕接受之連結。

2、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除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您的個人資料僅供本會於中華民國領域、在前述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以合理方式利用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3、 當事人權利
您可依前述業務、活動所定規則或依本會網站（https://www.iii.org.tw/）「個資當事人行使權利專頁」公告方式向本會行使下列權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5) 請求刪除您的個人資料。

4、 不提供個人資料之權益影響
若您未提供正確或不提供個人資料，本會將無法為您提供蒐集目的之相關服務。

5、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本會留存此同意書，供日後取出查驗。

個人資料之同意提供：
本人已充分獲知且已瞭解上述貴會告知事項，並同意貴會於所列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負責人簽名及公司大小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bookmark: _Toc190773554][bookmark: _Toc190773683]附件二、金融科技創新園區營運計畫園區進駐申請計畫書





申請公司：
申請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目錄》

1、 進駐申請計畫書撰寫說明

2、 申請人基本資料

3、 計畫書內容檢核表

4、 計畫內容
1、 計畫目標
2、 計畫內容
3、 實施方法
4、 執行進度
5、 人力配置
6、 資金運用
7、 營運計畫
8、 風險評估
9、 預期效益

附錄、資金運用項目編列



1、 [bookmark: _Toc190773555][bookmark: _Toc190773684]「金融科技創新園區」進駐申請計畫書撰寫說明

1、 [bookmark: _Toc190773556]請以A4規格紙張直式橫書（由左至右），並編頁碼於頁末。
2、 [bookmark: _Toc190773557]表格長度或欄位如不敷使用時，請自行調整。
3、 [bookmark: _Toc190773558]請依計畫書格式之目錄架構撰寫計畫書，遇有免填項目請以「無」註明（請勿刪除），但得依實際需要而自行增加目錄項目。
4、 [bookmark: _Toc190773559]各項市場調查資料應註明資料來源及資料日期。
5、 [bookmark: _Toc190773560]各項資料應注意前後一致，按實編列或填註。
6、 [bookmark: _Toc190773561]金額統一以新臺幣元為單位，小數點下四捨五入計算。
7、 [bookmark: _Toc190773562]計畫書總頁數請簡明扼要陳述，以15頁為限。
8、 [bookmark: _Toc190773563]評審項目說明（計畫書及簡報請針對評審項目說明）

	評審指標
	評審項目
	評分比重

	創意構想
	創意與創新性
	20%

	
	市場可行性分析
	

	
	技術競爭性
	

	營運規劃
	經營團隊
	30%

	
	營運概況
	

	
	產品與行銷
	

	
	市場競爭分析（SWOT分析）
	

	國際化指標
	國際市場潛力
	30%

	
	國際化程度
	

	營運成果
	財務結構與風險分析
	20%

	
	營業規模
	

	
	預算運用
	

	
	投資價值
	

	合計
	100%




2、 [bookmark: _Toc190773564][bookmark: _Toc190773685]申請人基本資料
1、 [bookmark: _Toc190773565]基本資料表：

	公司名稱
	

	公司負責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　）
	手機
	

	
	E-mail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人
	姓名
	

	
	聯絡電話
	（　）
	手機
	

	
	E-mail
	

	團隊核心成員
	核心團隊_____人 ，姓名/職稱詳列如下：（必填，請自行增列）

	
	
	

	
	
	

	計畫摘要
（200字以內）
	計畫目標：

	
	營運模式：

	
	預期效益：

	
	其他：




2、 [bookmark: _Toc190773566]公司資料：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　）
	公司傳真
	（　）

	公司負責人
	姓名
	
	職稱
	

	統一編號
	

	公司網址
	

	資本額
	

	前一年營業額
	

	成立年份
	

	員工人數
	

	公司簡介
（200字以內）
	

	曾接受公民營機構補助專案說明
過去3年內曾接受公民營機構補助款者，請載明以下資料（若無，請於受補助計畫名稱欄位中填入”無”；若欄位不敷使用，請自行依表格格式新增使用）

	補助案
	受補助計畫名稱
	
	期程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補助額度
	新臺幣　　　　元
	主辦機關
	





3、 [bookmark: _Toc190773567]預計進駐人員（可依個別申請需求自行增加欄位）：

	序
	姓名
	職稱
	是否為核心成員

	1
	
	
	

	2
	
	
		Comment by 李亭諺 Alice Li: 如果使用固定座位者必須是核心成員的話，這一欄好像就不需要保留了(?





3、 [bookmark: _Toc190773568][bookmark: _Toc190773686]
計畫書內容檢核
（請確認各項內容是否於計畫書中清楚說明）

1、 [bookmark: _Toc190773569]創意構想（創意及創新性、市場可行性分析）：第______頁
2、 [bookmark: _Toc190773570]技術差異性及技術能力：第______頁
3、 [bookmark: _Toc190773571]營運規劃（經營團隊、營運概況）：第______頁
4、 [bookmark: _Toc190773572]市場商機發展力（現況競爭比較、商機及獲利模式或跨域合作加值潛力）：第______頁
5、 [bookmark: _Toc190773573]國際市場連結能力：第______頁
6、 [bookmark: _Toc190773574]財務結構與風險分析、營業規模、預算運用：第______頁
7、 [bookmark: _Toc190773575]園區輔導項目需求說明：第______頁



4、 [bookmark: _Toc190773576][bookmark: _Toc190773687]計畫書內容
1、 [bookmark: _Toc190773577]計畫目標
 （未來3到5年內規劃之營運目標）
2、 [bookmark: _Toc190773578]計畫內容
（1） 主要業務說明
（請說明目前或規劃之營運模式或發展事業內容）
（2） 創新處
（請詳述公司提供的技術/服務與既有金融業者服務之差異，以及預計解決的問題）
（3） 目標市場與市場規模
（請描述所要進入之市場、顧客類型特徵及進入方式，並說明該市場規模；未來如何於既有之市場競爭）
（4） 技術或核心能力說明
（如：證照、專利、獲獎紀錄等）
（5） 競爭力分析
（如：SWOT分析、五力分析、競爭者分析等）
（6） 園區輔導項目需求說明
（如：事業策略及市場輔導、國際市場拓展、監理沙盒創新實驗輔導等）
3、 [bookmark: _Toc190773579]實施方法
（請說明公司營運及獲利模式，包括製造、銷售、通路等）
4、 [bookmark: _Toc190773580]執行進度（計畫期間：   年）
（請說明計畫期程內預計之執行進度，建議1~3年）
5、 [bookmark: _Toc190773581]人力配置
（請說明主要公司陣容簡介、專利、證照、獲獎經歷、創業經驗與分工）
6、 [bookmark: _Toc190773582]資金運用
（請說明公司現有的資金狀況，包含自有資金、貸款金額、收入來源項目、未來3到5年財務預測，並填寫附錄資金運用編列表）
7、 [bookmark: _Toc190773583]營運計畫
（請分析公司所開發之技術或服務之商品化營運計畫，包含產品定位、銷售對象、市場分析、行銷規劃、成本結構、營收預估以及未來募資與投資規劃等）
8、 [bookmark: _Toc190773584]風險評估
（請分析生產、銷售、人力、研發及財務等面向可能遭遇之困難或威脅，並提出因應方案）
9、 [bookmark: _Toc190773585]預期效益
（請詳述公司未來如何與金融業者合作，以及預期能帶給台灣整體金融產業的效益為何。同時也請預估未來3到5年產出內容，包含新增員工人數、申請專利數、研發成果、預估產值、展店、對社會大眾產生之影響等）


附錄、資金運用項目編列
（摘要計畫書內容第六點）
計畫期間：   年（請依計畫執行進度編列經費）
單位：新臺幣元
	經費項目
	金　　額
	說　　明

	
	
	

	
	
	

	
	
	

	
	
	

	
	
	

	
	
	

	總　　計
	
	










附件三、「金融科技創新園區」推薦書附件三

	推薦機構：

	獲薦團隊/公司： 

	獲薦團隊/公司之主要技術、產品或營運模式：

	推薦內容： 
（1） 該公司之技術、產品或營運模式具備創新、創意概念：
【請敘明推薦公司之技術、產品或營運模式所具備之創新、創意概念】

（2） 該公司之技術、產品或營運模式具發展潛力：
【請敘明推薦公司之技術、產品或營運模式所具備之未來發展潛力】

（3） 該公司之技術、產品或營運模式未來發展之時程規劃具可行性：
【請敘明推薦公司之技術、產品或營運模式預計未來發展之時程尚具可行性】

（4） 該公司之經營團隊具執行所提計畫之能力：

（5） 其他：


	其他建議或補充說明事項：



出具意見機關（單位）：用印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image1.jpeg
F1n . echSpa Ee

moR &k OB





image2.jpeg
FmTechSpcu:e

& B OB B & ¥ B




